
B68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6年4月2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2026-011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香港长虹）

本次担保金额

合计68,317.5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含本次担
保金额）

366,150.14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
额度内

是

本 次 担 保 是 否
有反担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其他风险提示

0

1,512,593.77

103.18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
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
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 本公告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如无特殊说明，所指币种均为人民币。本公
告中涉及的外币担保额度按2026年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进
行折算。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四川长虹）2026年3

月对外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2026年 3月 25日，为支持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长虹发展，公司与渤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协
议》，为香港长虹在渤海银行广州分行的贷款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
债权本金最高额为20,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3）年。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2026年 3月 31日，为支持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长虹发展，公司与中国银行
（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香港）签订了《DEED OF GUARANTEE》，为香
港长虹在中银香港的借款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债权本金上限为4,
500万美元，担保期限为2026年2月17日至2027年2月16日。本次担保无反担
保。

2026年 3月 31日，为支持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长虹发展，公司与招商永隆
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永隆）签订了《Guarantee》，为香港长虹在招商永隆
的借款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债权本金上限为2,500万美元，保证期
间为两年。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本次担保协议签订前公司对香港长虹的担保余额为297,832.64万元，本次
担保协议签订后担保余额为366,150.14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138,148.83万元。

因公司担保发生频次较高，逐笔披露不便，且均在股东会或董事会审议通
过的担保额度内发生，因此按月汇总披露实际发生的担保情况。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2月 8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2025年

12月2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预计2026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香港长虹提供不超过504,298.97万元的担保
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上述详细内容
请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9日、2025年1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媒体披露的《四川长虹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临 2025-094号）、《四川长虹关于预计 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
告》（临2025-095号）、《四川长虹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临2025-
103号）。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
（元）*

*此财务数据为香港长虹单体财务报表口径。

法人

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持有香港长虹100%股权

茆海云

/

2005年5月24日

中国香港

2亿港元

有限责任公司

家用电器、电子元器件进出口贸易业务等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5,201,419,104.78

4,606,406,722.76

595,012,382.02

8,955,702,221.10

215,223,275.76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5,108,386,858.78

4,582,650,305.58

525,736,553.20

13,128,286,197.45

102,091,703.0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2026年 3月 25日，公司与渤海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协

议》，主要条款如下：
1、保证人：本公司；
2、被保证人：香港长虹；
3、债权人：渤海银行广州分行；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金额：担保的债权本金最高额为20,000万元；
6、保证范围：债权本金等；
7、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3）年；
8、其他股东方是否提供担保：无；
9、反担保情况：无。
（二）2026年3月31日，公司与中银香港签订了《DEED OF GUARANTEE》，

主要条款如下：
1、保证人：本公司；
2、被保证人：香港长虹；
3、债权人：中银香港；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金额：担保的债权本金上限为4,500万美元；
6、保证范围：主债务本金等；
7、担保期限：2026年2月17日至2027年2月16日；
8、其他股东方是否提供担保：无；
9、反担保情况：无。
（三）2026年3月31日，公司与招商永隆签订了《Guarantee》，主要条款如下：
1、保证人：本公司；

2、被保证人：香港长虹；
3、债权人：招商永隆；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金额：担保的债权本金上限为2,500万美元；
6、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等；
7、保证期间：两年；
8、其他股东方是否提供担保：无；
9、反担保情况：无。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属于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的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项，是为支持子公司的发展，在对被担保人的盈利
能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过谨慎研究后作出的决
定。公司对本次接受担保的子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
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香港长虹提供担保无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2025年 12月 8日，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预计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上述担保议案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
意。

公司董事会审核并发表了如下意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部分下属子公司
提供担保是在综合考虑被担保方业务发展需要后决定的，有利于公司的稳定持
续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经对各被担保方的盈利能力、
偿债能力和风险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担保风险总体可控。相关审议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及下属非上市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512,593.7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3.18%，其中，对下属子公司担保总额为1,284,748.9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87.63%。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无逾期担保。
公司下属上市公司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及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

司的担保情况按照其适用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予以披露，长虹佳华控
股有限公司的担保情况按照其适用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的相关规则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2026-012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5/9

2025年6月26日~2026年6月25日

人民币25,000万元~5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8,846,700股

0.4083%

176,292,548元

8.52元/股~10.0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四川长虹”）分别于2025

年5月8日、2025年6月26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0万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4元/股，
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已收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
阳市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4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3.95元/股，调整后的
回购价格上限于2025年7月18日（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除息日）生效。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6月19日、2025年7月8日、2025年7月11
日披露的《四川长虹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临
2025-049号）、《四川长虹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临2025-054号）及《四川长虹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的公告》（临2025-056号）。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
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3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2026年3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数为10,
542,900股，占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总股本的比例为 0.2284%，购买的最高价
为人民币 9.95元/股、最低价为人民币 8.52元/股，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 96,866,
101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18,846,700股，占公司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总股本的比例为0.4083%，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10.01元/股、最低
价为人民币8.52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6,292,548元（不含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3028 证券简称：赛福天 公告编号：2026-012

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锡山区芙蓉三路151号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303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3

84,138,757

29.31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林柱英先生担任股东会主持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2、董事会秘书左雨灵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707,908

比例（%）

99.4879

反对

票数

164,800

比例（%）

0.1958

弃权

票数

266,049

比例（%）

0.3163

2、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公司申请贷款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3,596,208

比例（%）

99.3551

反对

票数

270,400

比例（%）

0.3213

弃权

票数

272,149

比例（%）

0.323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公司申请
贷款提供反担保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727,170

615,470

比例（%）

62.7943

53.1485

反对

票数

164,800

270,400

比例（%）

14.2312

23.3502

弃权

票数

266,049

272,149

比例（%）

22.9745

23.501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并有

权行使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
经出席会议并有权行使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袁铭蔚、乔静怡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代表的股份数量、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各项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028 证券简称：赛福天 公告编号：2026-010

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于2026年4月1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经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要求。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
席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副董事长林柱英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长及补选董事会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选

举董事长及补选董事会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特此公告。

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3028 证券简称：赛福天 公告编号：2026-011

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及补选董事会

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2026年4月1日，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长及补选董事会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蔡学锋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同意选举徐丹
萍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蔡学锋先生、徐丹萍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日

附件：蔡学锋先生、徐丹萍女士简历
蔡学锋，男，197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会计

师。历任苏州第四制药厂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光大环保能源（苏州）有限公司
经理，光大环保能源（苏州）沼气发电有限公司经理，光大环保能源（苏州）固废
处理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凯迪泰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苏州高新区通
安镇人民政府企业财务核算中心负责人，江苏省吴中经济技术发展总公司资金
运营部副主任、主任。现任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苏州吴中经开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鼎鑫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苏州鼎盛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董事，苏州吴中融展科技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苏州吴中生物医药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徐丹萍，女，198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江苏
省吴中经济技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职员、苏州市吴中建业发展有限公司行政管
理办公室副主任。现任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苏州
市吴中建业发展有限公司行政管理办公室主任。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正太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正太新材”）● 本次担保总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正太新材与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分行（以下简称“建行福清分行”）开展授信融资业务，融资
金额为5,000.00万元，授信有效期为2026年3月30日至2029年3月30日。为支
持上述业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正太新材本次授信业务承担的债务提供最高额
担保。截至目前，不包含本次担保，公司已实际为正太新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15,121.8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对外担保存在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5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近日，正太新材与建行福清分行签订了《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以下

简称“主合同”），融资金额为 5,000.00万元，授信有效期为 2026年 3月 30日至2029年3月30日。为支持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为正太新材签订的主合同项
下将产生的全部债务提供最高额担保，保证期间为按建行福清分行为正太新材
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正太
新材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2025年1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5年2月21

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正太新材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200,000.00万
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综合授信、贷款、贸易融资、信用证、委托贷款、保
理、保函、票据开立与贴现、融资租赁及供应链金融等业务，实际担保金额及担
保期限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财务总监签署相关协
议及文件。本次对外担保额度的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审
议2026年度相同事项的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为全
资子公司、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

公司为正太新材本次授信融资业务承担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融
资本金为5,0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不包含本次担保，公司已实际为正太新
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15,121.80万元。本次担保生效前，公司对正太新材可用
担保额度为159,993.10万元；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对正太新材可用担保额度为154,993.1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正太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持股比例100%（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81MA32EX2J9E
成立时间：2019年1月15日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江阴港城经济区华兴支路1号
法定代表人：谢秉昆
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二氧化钛、氧化铁新材料

生产、加工、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
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正太新材资产总额 331,923.39万元，负债总额 255,694.55万元、净资产 76,228.84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11,036.34万元、净利润-11,449.52万元。
正太新材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保证人）：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分行
债务人：正太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本次担保金额：5,000.00万元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3、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

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
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
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
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
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
等）。4、担保期限：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
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后三年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完善公司资本结构、降低财务成本，提升相关子公司

的独立经营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风险可
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审议通过，且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5
年1月28日、2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包含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65,806.90万元，

担保余额为120,421.80万元。上述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88.29%，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关联人提供
的担保总额为0，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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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6年3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45,000元“岱美

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4,708股，占“岱美转债”转股前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4%。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6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岱美转债”金
额为人民币907,894,000元，占“岱美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50%。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5,000元“岱美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676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273号），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7月18日发行
了907.939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90,793.90万
元，期限6年。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30%、第二年0.50%、第三年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 1.80%、第六年 2.00%。转股期限为 2024年 1月 24日至 2029年 7
月17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78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 90,
793.9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8月10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

“岱美转债”，债券代码“113673”。
根据《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本
次发行的“岱美转债”自2024年1月24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岱美转债”的
初始转股价格为15.72元/股。

2024年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下修正“岱美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 》，提议向下修正“岱美转债”的转股价格，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中相关
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转股价格相关事宜，包括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生效日期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并全权办理相关手续，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修正相关工作完成之日止。

2024年3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下修正“岱美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
条款的规定，确定本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生效日期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并全权
办理相关手续，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修正相关工作完成之
日止。

2024年3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确定向下修正的“岱美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将“岱美转债”的转股价格

由15.72元/股向下修正为13.31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6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岱美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暨转股停复牌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09）。

因公司实施完毕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 2024年 6月 3日起“岱美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9.9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28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岱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5）。

因公司实施完毕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 2025年 6月 4日起“岱美转
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7.37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28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岱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7）。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自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3月 31日期间，累计已有人民币 5,000元

“岱美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676股，占“岱美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截至2026年3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
币 45,000元“岱美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4,708股，占“岱美转
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4%。

（二）截至2026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岱美转债”金额为人民币907,894,
000元，占“岱美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950%。

三、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12月31日）

0

2,148,585,282

2,148,585,282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676

676

变动后 （2026年3月31日）

0

2,148,585,958

2,148,585,958

四、相关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股本变动前后，控股股东浙江舟山岱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岱美

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比例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岱美投资及其一致行动
人

变动前持股数量（股）

1,740,395,236

变动前持股比例（%）

81.0020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1,740,395,236

变动后持股比例（%）

81.0019

五、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21-68945881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3730 证券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5
债券代码：113673 债券简称：岱美转债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6,178,000元

“中贝转债”转为本公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291,612股（根据公司2023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进行调整后的累计转股数为 292,579股），占“中贝
转债”转股前本公司已发行股票股份总量的0.0870%。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6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中贝转债”金
额为人民币510,822,000元，占“中贝转债”发行总额的98.8050%。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共有人民币17,
000元“中贝转债”转为本公司A股普通股，转股股数为820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806号），中贝通
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0月19日公开发行了517.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51,700万元，期限 6年，并于
2023年11月2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债券简称“中贝转债”，债券代
码“113678”。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中贝
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中贝转债”初始转股价为32.80
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20.54元/股。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限制性股票注销事宜，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中贝转债”转股
价格由32.80元/股调整为32.88元/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3年12月15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完成暨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2）。

（2）因“中贝转债”实施修正条款，自2024年7月15日起，“中贝转债”的转股
价格由 32.88元/股向下修正为 27.4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发布的《关于向下修正“中贝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70）。

（3）因公司实施 2023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含税），每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3股，自2024年7月24日起，“中贝转债”的转
股价格由 27.45元/股调整为 21.0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发布的《关于利润分配调整“中贝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72）。

（4）因公司限制性股票注销事宜，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中贝转债”转股
价格由21.00元/股调整为21.06元/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2024年10月10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完成暨调整“中贝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4）。

（5）因公司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1
元（含税），自 2025年 6月 24日起，“中贝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1.06元/股调整为
20.9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关于利润分配调
整“中贝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6）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自2026年2月10日起，“中贝转债”转
股价格由 20.95元/股调整为 20.54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发布的《关于因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调整“中贝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
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9）。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中贝转债的转股时间为2024年4月25日至2029年10月18日。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6,178,000元“中贝转债”转为本公

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股数为291,612股（根据公司2023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方案进行调整后的累计转股数为292,579股），占“中贝转债”转股前本公司已
发行股票股份总量的0.0870%。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共有人民币17,000元“中贝转债”转为
本公司A股普通股，转股股数为820股。

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尚未转股的“中贝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510,822,000
元，占“中贝转债”发行总额的98.8050%。

三、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12月31日）

数量（股）

0

434,260,254

434,260,254

比例（%）

0.00

100.00

100.00

本季度股份数量变动情况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股）

102,085,847

0

102,085,847

可转债转股（股）

0

820

820

变动后
（2026年3月31日）

数量（股）

102,085,847

434,261,074

536,346,921

比例（%）

19.03

80.97

100.00

注：本季度股份数量变动包含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可转债转股等情
况。

四、其他
联系部门：中贝通信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7-83511515
特此公告。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3220 证券简称：中贝通信 公告编号：2026-017
债券代码：113678 债券简称：中贝转债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复宏汉霖”）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同意HLX319（即帕妥珠曲妥珠单抗注射液（皮下
注射）生物类似药）用于HER2阳性早期或局晚期乳腺癌新辅助治疗开展Ⅰ期临
床试验的批准。复宏汉霖拟于条件具备后于中国境内 1开展该药品的相关临床
研究。

（1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
二、HLX319的基本信息及研究情况
HLX319系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帕妥珠

曲妥珠单抗注射液（皮下注射）生物类似药，由活性成分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
抗和辅料玻璃酸酶（HLXTE-HAase02，由本集团自主研发的新型重组人透明质
酸酶）组成，拟用于早期乳腺癌的辅助/新辅助治疗与转移性乳腺癌的治疗。

截至 2026年 2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HLX319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

3,387万元（未经审计）。
根据 IQVIA MIDASTM最新数据 2，2025年，帕妥珠曲妥珠单抗注射液（皮下

注射）于全球范围的销售额约为30.23亿美元。
（2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

供商。）
三、风险提示
根据中国相关法规要求，HLX319尚需在中国境内开展一系列临床研究并

经国家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根据研发经验，药品研发存在一
定风险，例如临床试验可能会因为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题而终止。

药品研发及至上市是一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6-05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药品获临床试验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
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的议案》。公司保荐机
构已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按计划实施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6.8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采取长短期结合的
方式，购买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第十一条规定的结构性存款、大
额存单等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产品
期限不得长于内部决策授权使用期限，且不得长于12个月。

2026年3月，公司与浦发银行南通分行签署了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于
近日赎回，收回本金1,400万元，获得收益2.03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结 构 性 存
款

受托人名称

浦发银行南
通分行

产品金额（万
元）

1,400

起息日

2026/03/02

到期日

2026/03/31

年 化 收 益 率
（%）

1.80%

赎回金额（万元）

1,400

实际收益（万元）

2.03

特此公告。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3062 证券简称：麦加芯彩 公告编号：2026-024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的公告


